










4

公用人防工程使用、维护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按权限负责

人民防空从业企业资质管理。

16．开展人防战备资源服务政府应急管理、服务民生工

作。

17．负责人民防空经费和资产管理。依法筹集人民防空

建设经费，编制人民防空经费预决算。负责人民防空国有资

产管理。

18．负责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和科技管理。制定并组织实

施人民防空宣传教育计划。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人防知识教育

和技能培训。组织开展人防科研和学术交流，推广应用科研

成果。

19．战时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和军事指挥机构的决定，发

布人民防空的有关命令和指示。

20．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21．职能转变。

按照“两个高水平”建设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目标，全面

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保障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力，高质量推进城乡

环境整治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。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，

全面实施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

稳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，全面提升保障性住房建设水平。

深入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“最多跑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